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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B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08）

有關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之補充資料

茲提述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23年7月28日刊發截至2023年3月
31日止年度（「本年度」）的年度報告（「年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應具有年報中所界定的涵義。除年報中所提供的資料外，董事會謹此提供以下
額外資料：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的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年報第233頁中披露：

「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根據個別評估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減值撥備
約人民幣148,669,000元（ 2022年：人民幣12,871,000元）。該金額內為對信貸減值
債務人作出的減值撥備約人民幣63,915,000元（ 2022年：人民幣5,94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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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所涉及前十名客戶的進一步資料載列如下：

客戶

於2023年
3月31日的

貿易應收款項

於本年度確認
（撥回）的

貿易應收款項
減值撥備

貿易應收款項的
發生日期

貿易應收款項的
到期日

人民幣 人民幣

客戶1（即年報中的  

客戶C）
236,462,897 (3,035,797) 2022年4月至  

2023年3月
2022年10月至  

2023年9月

客戶2 172,792,347 35,256,861 2021年4月至  

2022年3月
2021年7月至  

2022年6月

客戶3（即年報中的  

客戶B）
151,424,523 456,936 2023年1月至2月 2023年1月至2月

客戶4（即年報中的  

客戶A）
140,510,100 424,000 2023年3月 2023年6月

客戶5 52,030,429 1,077,461 2022年4月至12月 2022年4月至12月

客戶6 42,972,994 8,768,287 2021年4月至  

2022年3月
2021年7月至  

2022年6月

客戶7 39,185,000 811,454 2022年4月至9月 2022年10月至  

2023年3月

客戶8 34,165,000 103,096 2023年3月 2023年6月

客戶9 33,924,510 702,518 2022年10月至12月 2022年10月至12月

客戶10 30,701,859 29,921,183 2020年4月至  

2022年3月
2021年4月至  

2022年3月及  

2022年10月至  

12月

於釐定是否需就本集團應收賬款計提任何減值虧損時，本公司已計及相關到期
日。由於客戶2及10之應收賬款已逾期1至2年，故已採用較高的減值虧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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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貿易應收款項的後續結算

年報第14頁中披露：

「儘管上述本集團本年度的預期信貸虧損大幅增加，貿易應收款項的後續結算
金額為人民幣約 3 8 , 4 5 0萬元，相當於 2 0 2 3年 3月 3 1日貿易應收款項結餘總額約
26.9%。所有後續結算均以現金進行。

具體而言，就客戶A而言，人民幣約1 4 , 0 5 1萬元（相當於2 0 2 3年3月3 1日全部貿易
應收款項結餘總額）其後已結清。就客戶B而言，人民幣8 ,000萬元（相當於2023年
3月31日貿易應收款項結餘總額約52 .8%）其後已結清。彼等為新客戶並擁有充足
資本。此外，就客戶C而言，於2 0 2 3年3月3 1日，貿易應收款項結餘總額約為人民
幣236.46百萬元，其中約人民幣24.00百萬元已結清，佔客戶C總額的10.2%。本集
團與客戶C已建立長期業務關係。我們相信，未償還貿易應收款項將會結清。」

於本公告日期，客戶B及客戶C的後續結算狀況維持不變。

為收回貿易應收款項而採取的法律及其他擬議行動

本集團悉知其客戶及客戶的還款能力受到不利經營環境的影響，但本集團已持續
與客戶溝通及催促客戶，以收回貿易應收款項。本集團亦正尋求法律意見（特別是
未償還金額相對較高及未償還期限相對較長的客戶2及10），以採取任何進一步行
動以收回貿易應收款項。

董事會確認，本公告所提供之補充資料並不影響年報所載之任何其他資料。除上
文所披露者外，年報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黎子明

香港，2023年9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黎子明先生、高偉龍先生、梁軍先生、李陽先生及張耀
亮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天翔博士、洪木明先生及金子先生。


